凤泉区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根据《预算法》规定，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。
    2017年凤泉区转移支付预算安排共计11994万元。
    （一）返还性收入2454万元，其中：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1385万元，增值税五五分享173万元，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584万元，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312万元。
    （二）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103万元，其中：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324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18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802万元，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18万元，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391万元，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838万元，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1709万元，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70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500万元，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333万元。
    （三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286万元。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万元，教育支出402万元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49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80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764万元，节能环保59万元，农林水支出127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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